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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宴会）合作协议
甲方：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北京旷怡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观山君澜酒店分公司
联系人： 王女士    联系人：单宏娟
电话：电话：010 5090 9999
[bookmark: _Hlk45202894]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地址：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路55号院1号楼
尊敬的王女士 ：                                 
非常感谢您选择了北京五矿君澜酒店，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会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
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在乙方举办会议活动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客房安排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房间类型
	预计
用房数
	保证
用房数
	协议房价
（元/间/晚）
	费用总计
	备注

	[bookmark: _Hlk53839000]1月7日
	1月8日
	观山高级双床房
	40
	35
	600元
	21000元
	含双早

	1月7日
	1月8日
	观山高级大床房
	10
	8
	600元
	4800元
	含单早

	预计房间费用：25800元



乙方安排说明：
·  客房内免费宽带上网；凭房卡免费使用酒店游泳池及健身房； 
·  客房内加床费为人民币300元/床/晚，含一份早餐；
·  会议入住时间为报到当天14:00以后，退房时间为中午14:00前；如需延迟退房，须加收50%的房费，如在18:00以后退房，须支付当晚的房费；酒店将根据当日预订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延迟退房请求。	
· 	如会议实际用房数量低于保证用房数量，乙方将按照保证用房数量收取甲方房费。如超出保证用房数量，乙方将按照实际用房数量收取甲方房费。
二、餐饮安排
	用餐日期
	用餐时间
	用餐地点
	用餐类型
	用餐人数
	保证
用餐数
	费用标准
（人民币）
	费用总计
（人民币）

	1月 7 日
	17:30- 20:30
	云天阁
	自助
	80
	80
	188元/位
	15040元

	1月 8 日
	11:30- 13:30
	云天阁
	自助
	80
	80
	158元/位
	12640元

	预计用餐费用：36640元

	备注
	以上用餐：不晚于开餐前3个工作日确认菜单和就餐人数；



三、会务要求
	会议日期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台型
	会议人数
	费用

	1 月8 日
	8:00- 18:30
	观澜2+3
	课桌
	80
	人民币12000元/天

	预计场地费用：12000元

	备 注
	超出使用时间1小时以上，需要按照半天费用计算，临时增减会议需要提前1天告知销售安排人员；



乙方安排说明：
◎  场地服务包含矿泉水、纸笔、音响、投影等。
◎  场地布置以不损坏饭店的设备及装饰为主，如天花、墙壁、墙纸及地毯等，如有损坏，酒店有权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及要求做出赔偿。
◎  乙方免费提供欢迎牌、会议指示牌。



四、约定事项： 
1、甲方在酒店内的消费、划帐，由甲方会务组指定人员签字后即表认可，划入乙方总台为甲方开具的会议帐号。 
2、本次活动预计总消费65480元，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当日，甲方需付给乙方预计总消费额的30%（人民币20000元）贰万元整作为预付款。乙方收到定金后本协议正式生效,如甲方未及时交纳定金,乙方无须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如合同签订后活动取消，所收到的预付款不予退还。
3、会议到店当天需缴总消费金额的70%押金，离店当日结清所有费用，并按照甲方提供的开票信息开具在酒店消费金额等额发票。
4、以上优惠价仅针对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会议，甲方对本协议有保密的义务。如发生甲方泄露价格给任何第三方的情形，乙方有权不再提供本协议项下的价格并自行重新审定。
5、合同签订后（除不可抗因素原因外）甲方如在十天内取消本次活动预定，乙方向甲方收取预计消费总额的50%作为违约金；如乙方在会议开始三天前取消，甲方向乙方收取预计消费总额的100%作为违约金。
五、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洪水、罢工、电力瘫痪等）致使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如因疫情不能如期举办，酒店全额退款。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1、如乙方不能按协议提供已确认的房间, 乙方有义务提供比原预订客房等级高的房间或负责安排同等级或更高级的饭店。
2、甲方会议期间在乙方用房、用餐的保证用房数或人数以最终会议确认单为准，如未到保证用房数或人数,将以保证数为准核算费用, 如超过保证数, 以实际用房数或人数消费核算费用。
3、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时间使用会议场地，使用的会议场地如遇乙方在下一场次有经营使用，乙方有权按照双方约定的使用结束时间执行，不予延长，甲方须按约定执行。
4、本协议未尽事实，双方应友好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一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5、任何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有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将提交履约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委托代理人：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8MA01Q08D77
地址： 地址：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路55号院1号楼
电话：                         电话：010 5090 9999
开户行：                                      开户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账号：                                        账号：20000043067600033209700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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